2022年石峰区转移支付执行情况说明
2022年，上级财政共安排我区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10.55亿元（其中：返还性补助-1.03亿元，一般性转移支付6.53亿元、专项转移支付5.05亿元），比上年增加1.19亿元，增长12.71%，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增加2.01亿元。

2022年石峰区举借政府债务情况说明
1．政府债务限额情况
2022年全区地方政府债务限额41.61亿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15.6亿元，专项债务限额26.01亿元。
2．政府债务余额及分类情况
2022年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年初余额32.36亿元，当年新增10.09亿元，偿还0.84亿元，年末余额41.61亿元；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和政府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年初余额和年末余额均为零。
3．政府债券情况
2022年上级下达我区新增债券9.25亿元，再融资债券0.84亿元。年末，新增债券余额19.34亿元，置换债券余额2.87亿元，再融资债券余额19.4亿元。
4．政府债券还本付息情况
2022年政府债券合计还本付息2.17亿元，其中：还本0.84亿元，付息1.33亿元。（一般债券还本0.84亿元，付息5701万元；专项债券付息7543万元）。
预算绩效工作开展情况说明
石峰区以预算绩效管理为抓手，进一步落实“预算编制有目标、预算执行有监控、预算完成有评价、评价结果有应用”的要求，积极推动我区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现将有关工作情况总结如下：
一、工作开展情况
我局将全面预算绩效管理作为石峰区预算编制工作部署的前置环节，要求全区各部门进一步加强预算绩效管理，严格执行预算管理相关制度，切实提高财政资金效益。
（一）建立健全制度保障。依托《石峰区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规定》《石峰区预算单位财务管理办法》《关于开展财政效能提升行动的若干意见》《增收节支规范财政管理相关规定》等文件要求，对预算单位财务核算、政府收支规范管理、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加强增收节支管理措施等方面做了具体要求，从制度和源头层面，全面规范绩效管理，提升资金使用效益。
（二）严控资金支出执行。我局采取业务股室分线对口管理模式，积极参与财政资金使用全过程，加强资金绩效动态监控，针对各部门专项资金使用和执行情况，进行实时跟踪反馈，特别针对支出进度较慢的单位和专项，督促其加快支出或建议调整收回，切实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同时，我区建立起结转结余资金定期清理机制，及时调整资金预算和用途，统筹用于重点民生资金支付和政府债务化解等，腾出区级财力空间重点用于“三保”支出。
（三）强化绩效评价责任。根据《石峰区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规定》，开展完成2021年度部门绩效自评工作，对于不符合要求的自评情况，财政及时退回单位，指导修改、反复沟通，目前所有预算单位均已完成绩效自评及公开工作。另外，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决策部署，我局根据上级要求，委托第三方中介机构对我区2021年度公共卫生事业发展专项经费、基层医疗机构专项经费、教育发展专项、义务教育教师课后服务费等重点专项资金项目进行现场绩效评价，进一步评估专项资金使用效益。
（四）积极开展绩效培训。我局相继组织开展了石峰区预算绩效管理业务培训、石峰区银行及预算单位预算一体化系统培训、政府会计准则制度培训、株洲市石峰区支农惠农政策及村级财务业务培训等相关培训会议。全区各预算单位业务人员主动参与并积极互动，培训取得良好效果，进一步提高了我区预算绩效管理队伍素质，健全预算绩效管理机制。同时，我局选派绩效管理业务人员于6月参加省、市两级组织开展的全面预算绩效管理培训，进一步提升我局绩效管理的专业水平。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管理过程环节缺失。根据全面实施绩效管理工作要求，预算单位需要施行“事前、事中、事后”的全过程项目绩效管理，部分单位对待绩效评级存在应付了事的情况，缺少事前评估，绩效目标申报不够明确细化；不重视过程管理，资金收支情况不够全面完整；敷衍事后评价，绩效报告内容不够详尽真实。
（二）绩效专员缺兵少将。随着全面实施绩效管理工作的推进，绩效管理工作任务不断增加，然而部分单位人员配置比较紧张，存在没有专门的会计人员和业务经办人员衔接的情况，经常导致绩效管理工作推不动、做不好、完不成等，对全面实施绩效管理的高效实施增添了阻碍。
（三）管理意识有待提高。部分单位对预算绩效管理依旧缺少专项资金使用的主动性，认为专项资金申报和使用程序繁琐，不将绩效管理作为自身管理工作考评的重要环节，而是视作一种应付检查的手段，没有深刻领会其意义所在。
三、下一步工作打算
（一）重视目标申报。持续严格把关绩效目标申报工作，对预算绩效目标编制不符合要求的，坚决予以退回，积极指导和督促修改，通过绩效目标申报和专项指标的设立，引导各单位资金规范使用，优化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为领导科学决策和外部有效监督提供重要参考依据。
（二）紧跟预算收支。建立绩效运行动态监控机制，紧跟预算绩效资金执行情况，把绩效管理工作融入到各业务股室日常工作中，及时掌握项目实施进程、预算执行进度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及时纠正项目绩效运行与期望绩效目标的偏差，促进绩效目标的实现。对预期无绩效、低绩效的项目，要停止执行或调整执行。
（三）强化评价运用。组织各单位完成好绩效自评工作，积极指导业务，在单位自评的基础上，选取涉及民生、社会公众普遍关心、具有较大经济社会影响的项目，委托第三方中介机构，参与财政部门重点评价工作，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并将绩效评价结果作为安排下一年度部门预算的重要依据，进一步落实绩效管理责任。 
（四）加大宣培力度。在不断加强自身相关知识学习的同时，保持和上级与同级单位的业务交流，开展预算绩效管理理论和操作实务培训，加大专项资金项目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确立工作的推行力度。通过亲身实地宣导，利用展列板、网络平台、宣传栏等多种载体，加大绩效管理理念宣传力度，强化预算绩效意识，为预算绩效管理创造良好的思想基础和舆论环境。



